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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隨著媒體廣告方式改變，企業經營者為使社會大眾注意並消費其產品，

常支付高額代言費，以換取名人代言，並得於廣告、產品外包裝上使用該名

人之姓名或肖像等人格特徵。隨之而起的則是未經同意逕自使用名人之人格

特徵為其產品代言，使消費者將該名人與產品相連結，進而行銷產品。在此

趨勢下，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407 號民事判決與臺北地方法院 108

年度訴字第 527 號民事判決均肯認人格權具有經濟利益，對於人格權之保

護與法律建構具有指標性意義。然而第一則判決肯認人格權得由繼承人繼承，

衝擊我國法制上向來認為「人格權具有一身專屬性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」之見

解；第二則判決衝擊實務運作上被授權人之需求。 

由於人格權涉及人身自由與人性尊嚴，因此，向來認為具有一身專屬性，

不得讓與或繼承，然而隨著商業模式的轉變，產生許多以人格特徵為利用標

的的契約。如何能在維護人身自由與人性尊嚴的前提下，給予利用人較多的

保障，以符合市場需要，甚而符合當事人之利益平衡，則成為重要之課題。

本文以德國為比較法研究的對象，主要探討二項問題：（1）人格權之利用

具有經濟利益後，應如何定位其法律性質。（2）對於人格權之法律定性尚

應考慮權利主體死亡後應如何保護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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